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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到‘网暴’应该如何保
护自己？”在一节探讨“拒绝网络暴
力”的班会课上，有学生向班主任陆
欣提问，这引发了她的思考。作为
上海市控江中学的一名教师，陆欣
一直很关注未成年人受到的网络侵
害，也在不断呼吁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得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正式公布，她觉得有了方向和指导。

近期，国务院公布《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这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
治建设进入新阶段。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高度重视，引领各个
部门、组织、社会成员肩负起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责任使命。”身为教师
的陆欣，也更深刻地明确了自身职
责：要在学科教学和德育工作中，加
强对学生网络素养的培养，对学生
网络行为进行教育、示范、引导和监
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还需
要社会各界共同撑起保护伞，‘e’起
为守护‘少年的你’贡献力量。”

家长、学校、社会要共同对
网络欺凌说不

“在我办理过的案件当中，就有
未成年人遭遇网络欺凌的案件。”义
乌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楼壮
丽长期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经
常关注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她向
记者讲述了一则案例。

13 岁女孩小玲，因为一个暗指
她与多人发生性关系的网络流言苦
不堪言，同学们不明真相，有的在背
后指指点点，有的甚至当面嘲讽，流
言愈演愈烈，导致小玲不敢上学，陷
入抑郁。后来小玲在家长的陪同下
报警。检察机关介入，对小玲开展心
理测评与疏导，小玲有所好转。但考
虑到网络流言再次传播的可能性，父
母最终将小玲转到了外地上学。

楼壮丽表示，随着网络信息化
的发展，网络欺凌问题层出不穷，

“家长、学校、社会要共同对网络欺
凌说不，预防大于治理。”

网络欺凌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
社会问题。由于网络欺凌脱离了学
校和家庭的视线，未成年人无论是
欺凌他人，还是被他人欺凌，都会对
他们的生活学习造成严重干扰，影
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陆欣也曾见过有孩子因和同学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误会或不愉快，借
助网络进行指责谩骂。“这不仅会影
响他们的学习状态，更会引发心理问
题，对外界充满不安全感和不信任
感。”作为班主任，她曾在班会上引导
学生思考网络暴力的危害。在日常
教学中，也会有意识地提高和培养学
生的网络素养和网络安全意识。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现象，
《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
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
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
欺凌行为。

《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
年网民规模达到1.91亿，38.3%的未
成年网民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不良
或消极负面信息，31.9%的未成年网
民使用家长账号玩过游戏。从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到今年《条
例》的公布，规范了网络素养提升、个
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范等重
大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各项机制
进入了规范化、流程化管理模式。

“《条例》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
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
法。”《条例》通过后，楼壮丽第一时
间进行了学习。

她比较关注《条例》在《未成年人
保护法》设定“网络保护”专章的基础
上作出了哪些细化的规定，规定中的
举措是否明确了相应的责任主体。

楼壮丽认为，《条例》在网络素
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
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这四个
方面都作出细致的规定，这让她感
觉到很振奋。因为她经常接触类似
案件，之前总是没有具体规定进行
参照，这次终于有了“定海神针”。

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无毒
无害”的网络产品

家住山东的林女士有一个上小
学的女儿，因为工作忙，对孩子疏于
管教，孩子近期沉迷网络，经常在手
机上打游戏，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发现孩子在用家长的手机
玩游戏，青少年模式起不到什么作
用。”更让林女士担心的是，她发现
女儿玩的游戏中充斥着很多暴力元
素，游戏平台还会诱导孩子充值购
买皮肤和装备，“对这些游戏平台应
该有更多的监管和约束。”

林女士的期待在《条例》中有了
回应。《条例》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
供者提出多点要求，例如“应当建立
健全防沉迷制度”“应当加强对用户
发布信息的管理”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组织
研究所所长郭开元指出，对网络产
品的提供者缺乏监管和约束，是目
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突出问题之
一。“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算是
在源头做好了工作，更大限度地营造
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
境，保障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

《条例》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
者提出了约束和监管。那么，网络
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如何积极作为，
真正向未成年人提供“无毒无害”的
网络产品？

郭开元认为，网络产品和服务
提供者要强化自我监管，提高社会
责任感，通过正面引导和负面惩罚
的方式，持续净化网络内容生态，构
建优质网络环境。也应该鼓励用户
创作优秀作品，丰富网络内容类型。

“现在网络产品的提供者，有很
多只顾到自身利益，没有考虑到社
会责任。”常州市金沙高级中学原校
长张耀奇认为，网络产品的提供者
必须有未成年人保护意识，重视保
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只顾

商业利益。
楼壮丽表示，网络产品和服务

提供者应当坚持落实“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原则，避免为了追求企业利
润等忽视儿童利益，落实好《条例》
中提到的“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建
立健全网络欺凌信息特征库”等具
体举措，提高技术与服务水平。

家庭和学校是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的两道防火墙

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家
庭和学校是他们学习和生活最多的
地方，也是保护他们健康成长的最
佳场所。《条例》第五条明确要求：学
校、家庭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参
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科学、文
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预防和干
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如果把网络空间比作一座公
园，那么这座公园应该是干净整洁
的，让人赏心悦目，不能是损害身心
的环境，更不能给人带来危险。”张
耀奇认为，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
全，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有责任。学
校和家庭是两道防火墙，这两道防
火墙巩固了，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
和身心健康才有保障。作为一名教
育工作者，张耀奇表示应该加强家
校沟通，对于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形
成共识，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

陆欣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
学校要经常开展未成年人安全上网
的宣传，家长要提高自身网络素养，
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为孩子做好
榜样。同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这件事上，她认为家长要肩负第一
责任人的职责，告诉孩子在遭受网
络侵害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采取
适当的措施解决问题。

“监督和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家
长是第一责任主体，学校是第二责
任主体。”郭开元建议，家长要充分
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成长规律和需求
特点，加强家庭保护，预防未成年人
受到网络伤害。学校也要开展丰富
多样的宣传活动，让学生学习如何
健康上网，如何在网络中保护自己。

郭开元举例说，作为第一责任
主体，家长可以积极了解和借助未
成年人模式对未成年子女上网行为
进行管理和指导，这主要包括：登录
软件时，主动引导和监督子女使用
未成年人模式，防止子女绕开未成
年人模式；有效利用未成年人模式

下的家长监管系统，了解子女的具
体使用时长和浏览内容，结合实际
情况为子女开启时间提醒等管理设
置；对子女的上网内容进行必要干
预，教育和引导子女甄别网络风险，
预防未成年人浏览不良网络内容和
泄露个人信息。

除了检察官的身份，楼壮丽也
是一名家长。她认为，要想保护孩
子不受网络侵害，家长要和孩子建
立起稳固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履
行好监护职责，防止孩子过于依赖
网络世界；要教给孩子必要的安全防
范知识，使孩子了解网络世界的运行
规则，提升孩子的网络素养。同时，
一旦孩子遭遇网络侵害，家长一定要
重视孩子的利益，果断采取措施，必
要时运用法律手段积极维权。

“我非常关注网络沉迷防治等
方面的内容，学习了《条例》以后，网
络素养促进方面的规定也给了我不
少启发。”近年来，楼壮丽经常受邀前
往中小学，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
宣讲活动，她认为，在学校开展宣讲
活动很有必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
通过具体案例的讲解，可以给学生们
带来更加直观的感受，每次她在学校
里和学生们互动，都很受欢迎。“未来
我还会继续在学校做宣讲。”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某
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责任

陆欣如今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她认
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不只是某个
人、某个群体的责任，期待唤起整个
社会的关注和责任意识。“当前的网
络环境过于复杂、喧嚣，希望新规实
施后，可以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网络
环境，避免不必要的负面干扰。”

楼壮丽期待家长、学校、网络产
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智能终端的生
产者和销售者等，都能将未成年人
利益摆在首位，为净化未成年人成
长的网络环境，培育未成年人的网
络技能、素养作出更多努力。“检察
机关也会持续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综合履职，融入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治理大格局。”

“《条例》出台后，关键是要执
行。”张耀奇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法必
依，执行到位，“这需要各界共同努
力，才能够有成效”。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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